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
闽发改法规〔2020〕379号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设区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牵头部门、平潭综合实验区行政审批局，各设区市发改委、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通知》（闽政办〔2020〕26号）要求，进一步推进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提升基层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水平，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发改办法规〔2019〕752号）精神，我委编制了《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现印发你们，请参照执行。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7月15日
　　
　　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通知》（闽政办〔2020〕26号）要求，进一步推进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提升基层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水平，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发改办法规〔2019〕752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我们编制了《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指引》是进一步推进我省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工作的重要部署，是深化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7〕97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意见》（闽政办〔2018〕26号）的应用成果。《指引》将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公开事项和内容等进一步规范化、清单化、透明化，推动公共资源交易全过程公开，有效扩大社会查询、监督。
　　二、《指引》所称公共资源交易，是指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具有公有性、公益性的资源交易活动。县（市、区）及以下履行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职责的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或公共企事业单位，开展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政务公开工作的，适用本指引。其他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可参照执行。
　　三、《指引》按照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五公开”的要求，在公开标准目录中明确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住房保障、林权、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等10类公共资源交易领域62项公开事项，包括公开内容、公开依据、公开时限、公开主体、公开渠道、公开对象和公开方式等。
　　四、各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牵头部门要会同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充分发挥指导、监督、评估等作用，完善政务公开工作制度，明确公开事项的审查、发布、反馈机制。各地要根据本《指引》做好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政务公开工作，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调整完善公开事项。《指引》实行动态调整、动态管理，由各行政监督部门负责提出调整意见，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适时研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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